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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ENSE KELON ELECTRIC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 信 科 龍 電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股息的預期派付日期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公告 （「該

業績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計

年度業績。  
 
誠如該業績公告所披露，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以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總股本 1,362,725,370 股爲基數，向全體股東每 10 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 1.5 元
（含稅）（「建議股息」），不派送紅股，不以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建議股息須獲2015年度股

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審批。  
 
本公司謹此進一步宣佈，於建議股息獲股東批准的前提下，預期建議股息將大約於二零一六

年八月十五日左右派付，合計分配利潤人民幣 204,408,805.50元。建議股息的派付詳情將於

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宣佈。 

 
 
 

承董事會命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六年四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爲湯業國先生、劉洪新先生、林瀾先生、賈少謙先生及王志剛

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徐向藝先生、王新宇先生及王愛國先生。 

 

 

 


